
烟台港海阳港区防波堤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

析第二次信息公示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》

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 号）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报告编制大纲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投资

﹝2013﹞428 号）和山东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投资〔2014〕471

号）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烟台市翔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海阳市港发建设管

理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对“烟台港海阳港区防波堤工程”进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，

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烟台港海阳港区防波堤工程

2.项目承建单位：海阳市港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3.项目建设地点：山东省海阳市。

4.建设项目概况：根据海阳港区东部作业区建设需要，先期建设海阳港东部

作业区起步工程-防波堤工程，建设总长 4620m（其中前 3620 公里除胸墙和路

面未完成，其余均完成），设运输通道，堤顶宽 7.5m。

5.项目整体总投资 9.2 亿元。

6.项目实施进度：项目拟于 2025 年底完成。

二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



可能受拟建项目影响较大的海域、居民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等。

三、项目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概述

可能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主要有：项目的合法性、合理性遭质疑可能

带来的风险；项目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风险；项目施工过程对周边交通产生影响

的风险等。

四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方式

公众可以在公示期间以信函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，向我公司提交口头、

电子或书面意见，也可以直接到我公司反映意见。发表意见或诉求的公众请注明

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以便根据需要反馈。

五、承担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的单位及联系方式

承担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的单位：烟台市翔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李工

电话：15953531532

电子邮箱：972985044@qq.com(邮件主题请注明：烟台港海阳港区防波堤工

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公众意见和诉求)

六、公示期限

为期 7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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